
列冊追蹤文物管理: 

 

 

 

 

 

 

1. 保管單位將文物資料

列冊送主管機關備查 

2. 主管機關定期訪查抽

點 

3. 如文物價值損失申請

解除列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5、66、67、68條規定之列冊追蹤或指定作業程序圖 

 

主管機關成立專案小組辦

理實物勘查 

細則§14-2、指定辦法§5 

 

公告並函知申請人或處

分相對人 

指定辦法§5 

   

ㄧ般古物備查清冊 

行政表件、分級指定辦法§7 

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

文資§67、分級指定辦法§5  

個人或團體提報 

提報具古物價值之項目、內容及範圍 

文資§65 

地方政府機關(構)之文物 / 私有文物所有人

申請指定 文資§67 

 

 

地方主管機關受理 

主管機關辦理 

實物勘查 

書面通知所有權人、使用人

或管理人、及提報者 

備註： 

1、黃色框線區為提報列冊追蹤程序。 

2、紅色、綠色框線區為指定/登錄程序。 

所有人、保管單

位代表或其他

利害關係人陳

述意見。 

公布會議決議 

審議辦法 

 

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 

主管機關召開會議 

評估是否列冊追蹤 

召開地方文化資產審議會 

文資§67、分級指定辦法 5 

主管機關作成是否指定

之決定 

指定辦法§5 

 

中央國立保管機關構暫行分級 

文資§66 

 

召開文化部古物審議會 

文資§68、分級指定辦法 5 

 

審議會會議資訊公告於主管

機關網站 

審議辦法 

 

進行古物資料與實

物審查、價值評估

研擬分級意見 

具一般古物價值送

指定 

旁聽申請

擬分級意

見 


